[bookmark: _Toc191373609]第六章  服务需求书
1. 带“★”项为不可负偏离项，有一项负偏离即导致投标无效。是否响应第六章服务需求书，以《服务条款偏离表》“投标文件响应”栏填写为准。
2.如投标人中标后被发现不能满足本章带★号条款要求的，采购单位有权拒绝签订合同，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一）采购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石岩街道就业驿站运营项目
2. 项目预算金额或预算金额之下的最高限额；180,000.00元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1. 运营背景；鉴于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和求职者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为更有效地推动就业服务的本地化、精准化和便捷化，就业驿站应运而生。该平台旨在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一个高效沟通与资源对接的桥梁，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助力地方就业形势的稳定及人才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2. 服务期限；本项目合同履行期限为一年。本项目合同履行期限满后，采购单位可根据中标供应商履约情况确定合同是否续签，但总合同履行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合同一年一签，第一年为本次招标的中标合同履行期限。续签合同的各项费用按照本项目中标价执行。
3. 服务内容、技术标准、工作质量要求；
一、运营目标
1、强化公共就业服务
完善石岩街道就业服务体系，提升就业驿站的服务功能，促进辖区居民高质量就业。
2、精准就业帮扶
摸清辖区劳动者就业需求，对接用工单位，提供针对性就业服务，降低失业率。
3、数据化管理
建立规范的就业服务台账，定期上报数据，确保服务可追溯、可考核。
4、重点群体帮扶
对就业困难人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等提供专项帮扶，服务覆盖率达90%以上。
二、服务内容及实施计划
（一）岗位开发服务
服务内容：针对驿站覆盖区域内重点就业群体的技能特点与就业需求，定向对接本地及周边企业（含中小企业、重点产业企业），开发适配岗位。重点覆盖制造业、服务业、零售业等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领域，确保岗位信息真实、薪资透明、福利合规。
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开展企业信息收集，梳理区域产业结构及企业用工需求。
第二阶段：发布就业岗位信息，每周发布有效岗位信息不少于20个，项目周期内累计发布就业岗位信息不少于 1000个。
第三阶段：对开发岗位进行分类整理，形成岗位需求手册。
（二）招聘服务
服务内容：依托开发的岗位资源，为就业群体提供简历优化、求职指导、专场招聘等全流程招聘服务，促进供需双方高效对接。
实施计划：
简历优化与求职指导：为求职人员提供1对1简历修改建议及面试技巧指导（含礼仪、沟通话术等）。
专场招聘活动：举办线下对接会，每场活动组织不少于10家企业参与，确保每场活动参与求职人数不少于100人。
精准匹配推送：根据求职人员需求与企业岗位要求，每周进行1次岗位精准推送，累计推送匹配信息不少于50人次。
（三）跟踪就业服务
服务内容：对通过本项目实现就业的人员进行定期跟踪，及时解决就业过程中的问题，提升就业稳定性。
实施计划：
就业登记：对成功就业人员进行信息登记，建立就业跟踪档案，确保档案完整率100%。
定期回访：就业后1个月内回访1次，同步对接用人单位，了解员工履职情况，岗位适配等问题。
跟踪反馈：每月形成就业跟踪报告，反馈就业稳定性数据。
三、驿站功能定位
（一）求职招聘服务：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招聘信息发布、简历投递、面试安排等服务，定期举办招聘会、企业宣讲会等活动。
（二）就业指导培训：开展职业规划咨询等，帮助求职者提升就业竞争力。
（三）政策宣传解读：宣传国家及地方就业创业政策，为符合条件的求职者与企业提供政策申请指导与协助。
（四）人才资源对接：根据企业需求，精准匹配人才资源，提供人才推荐、人才储备等服务；同时，为求职者推荐合适的就业岗位与职业发展机会。
（五）创业孵化支持：为有创业意愿的人员提供创业项目评估、创业培训、资金对接等一站式创业服务，培育创业项目成功落地。
（六）就业驿站考核指标
1.人员配备（配备适当数量的工作人员,设置工作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工作人员具备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及业务知识的服务能力。）
就业驿站工作人员配备2人以上。
2.制度建设（制度健全,将站点规章制度、工作流程、服务规范、服务内容、投诉方式信息等公开上墙的(也可通过电子屏幕、易拉宝等显示)。）
制度健全,将站点规章制度、工作流程、服务规范、服务内容、投诉方式信息等公开上墙。
3.服务场地（就业驿站应在明显位置处统一标识,服务场所功能划分明确,配有电脑、洽谈桌椅等设施设备满足日常办公。）
4.服务总人次（就业驿站为劳动者提供政策咨询、求职登记、补贴指引等就业创业服务。）
评估期内服务30000人次以上的。
5.开展就业服务活动（举行线上线下就业服务活动。）
评估期内举行线上线下就业服务活动18次以上。
6.收集发布就业岗位信息数量（收集发布岗位信息。）
评估期内发布岗位信息1000条以上。
7.就业困难人员帮扶比例（对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主动联系服务,加大岗位推荐等服务力度,并跟踪解决其就业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就业困难人员帮扶比例90%以上的。
8.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服务率（全面摸清辖区内未就业毕业生基本信息,对高校毕业生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介等务。）
应届(2024 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在2024年底前服务率达到95%以上。
9.失业人员帮扶比例（每月通过信息比对或工作人员实地走访、电话调查等方式对其进行跟踪调查,了解其就业失业情况,并做好调查记录,对其进行帮扶。）
失业人员帮扶比例90%以上的。
10.指引享受政策人次数（对劳动者提供相关就业情况绍、就业政策咨询及就业失业登记办理指引,使其在半年内申领补贴并审批通过。）
评估期内指引享受政策300人次以上。
11.提供岗位推荐（对求职登记劳动者中,按照个人实际情况推荐就业岗位。）
评估期内提供岗位推荐1000个以上的。
12.走访辖区内用人单位（走访辖区内用人单位,了解其生产状况及用工缺口,并登记收集用工需求信息。）
评估期内走访辖区内用人单位30家以上并提供用工需求咨询及登记并做记录的。
13.开展公益性培训（对辖区内有培训需求的劳动者提供新职业、新技术、新工种的公益性培训,并做好台账记录。）
评估期内培训300人次以上的。
4. 报价要求；人民币报价，投标总价包括投标人完成本招标项目的所有工作量、人工成本、材料费、税费等全部费用和一切明示和暗示的风险、义务、责任等本项目需求涉及的一切费用。
5. 付款方式；
总价款拟分两期支付。
1. 首期款：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
1. 尾款：经甲方书面确认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结算服务费尾款。
1. 采购人按财政支付程序支付，因国库支付系统原因延迟到账的，不计为违约责任。

